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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委員各位委員各位委員、、、、各位業界及學界的先進各位業界及學界的先進各位業界及學界的先進各位業界及學界的先進、、、、各位女士各位女士各位女士各位女士、、、、各各各各

位先生位先生位先生位先生：：：：    

很榮幸受邀參加立法院內政委員會主辦的「從服務貿

易協議談判簽訂及審查過程之爭議談兩岸協議監督機制法

制化公聽會，以下謹提出相關說明，敬請各位指教及支持。 

一一一一、、、、服務貿易協議依法接受國會監督服務貿易協議依法接受國會監督服務貿易協議依法接受國會監督服務貿易協議依法接受國會監督，，，，行政部門也充分尊行政部門也充分尊行政部門也充分尊行政部門也充分尊

重國會監督重國會監督重國會監督重國會監督    

                                自 97 年 6 月，兩岸恢復制度化協商以來，已簽署

21 項協議，涵蓋經貿、金融、交通、社會、衛生及司

法互助各層面。兩岸制度化協商為兩岸關係的和平穩

定，奠定重要基礎，各項協議內容亦與民眾權益福祉

息息相關。    

                                歷次兩岸協商以來，在協議簽署前後，行政部門

均向國會及社會大眾進行說明，並進行嚴謹的國家安

全評估。而在協議簽署後，也依協議是否涉及法律修

正，區分為送審議或備查二種程序，所有兩岸協議均

依法送立法院審議或備查，國會可以充分監督，行政

部門也尊重國會監督。    

        服務貿易協議自去年6月27日行政院函送立法院

以來，經濟部、陸委會及相關部會依照國會要求，出

席 20 場公聽會，並提供各項分析及影響評估資料。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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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並持續主動辦理或應立委、產業界、各機關學校之

邀請，出席各項與服貿協議有關的說明會、座談會或

公聽會。對於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朝野協商也已作成

結論，應經立法院逐條審查、逐條表決，對於立法院

的處理程序及結果，本會充分尊重。    

    

二二二二、、、、為積極為積極為積極為積極、、、、正面回應各界訴求正面回應各界訴求正面回應各界訴求正面回應各界訴求，，，，本會已提出監督本會已提出監督本會已提出監督本會已提出監督專法送專法送專法送專法送

請立法院審議請立法院審議請立法院審議請立法院審議    

                為了回應社會大眾對兩岸協議的監督要求，以及

協商過程中的國安考量，本會已在「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的規範基礎上，結合最近建置的

「四階段對外溝通諮詢機制」與「二階段國家安全審

查機制」，並參考各界版本草案及立法院議事前例等，

提出「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訂定協議處理及監督條例」

草案，於本年 4 月 3 日由行政院送請立法院審議，草

案共計 25 條，重點如下: 

（（（（一一一一））））    兩岸條例中既有的國會監督程序兩岸條例中既有的國會監督程序兩岸條例中既有的國會監督程序兩岸條例中既有的國會監督程序 

92 年兩岸條例修正時，已增訂 7 個條文（兩岸條例第 4

條、第 4 條之 2、第 4 條之 3、第 4 條之 4、第 5 條、第 5 條之 1、第 5 條之

2），納入國會監督機制，以兩岸協議是否涉及法律

修正，區分為送審議或備查二種程序。所有兩岸協

議均依法送立法院審議或備查，國會已可監督兩岸

協議，行政部門也尊重國會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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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分四階分四階分四階分四階段向立法院及社會大眾進行溝通以及諮詢段向立法院及社會大眾進行溝通以及諮詢段向立法院及社會大眾進行溝通以及諮詢段向立法院及社會大眾進行溝通以及諮詢 

立法明定行政機關在辦理兩岸制度化協商時，應分

別依「協商議題形成階段」、「協商議題業務溝通階

段」、「協議簽署前階段」、「協議簽署後階段」等四

個階段，向立法院及社會大眾進行溝通以及諮詢，

以落實立法院及社會大眾對兩岸協商過程及協議內

容之監督，並爭取民眾對兩岸制度化協商之支持。 

（（（（三三三三））））    國安審查後才能繼續協商並簽署國安審查後才能繼續協商並簽署國安審查後才能繼續協商並簽署國安審查後才能繼續協商並簽署 

立法建構兩岸協商議題之國家安全評估標準流程，

要求協議的主管機關應將協商議題及內容，先提報

行政院跨部會審查，之後再提報國家安全會議進行

複審，確保兩岸協議不會有危害國家安全之問題，

才可以繼續辦理後續協商及協議簽署事宜。 

（（（（四四四四））））    明定兩岸協議的國會相關程序明定兩岸協議的國會相關程序明定兩岸協議的國會相關程序明定兩岸協議的國會相關程序 

監督專法也參考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司法院大法官

的解釋意旨，以及立法院議事前例，在專法中納入

兩岸協議在立法院審議或備查的相關程序，也與現

行涉外協定的處理流程一致。 

（（（（五五五五））））    明定協商原則明定協商原則明定協商原則明定協商原則、、、、保密義務保密義務保密義務保密義務、、、、利益迴避利益迴避利益迴避利益迴避 

監督專法中也規定辦理兩岸協商的協商原則（對

等、尊嚴、互惠、確保國家安全等），也規定參與協

商的人員應負有的保密義務、利益衝突迴避義務。 

（（（（六六六六））））    在符合憲政原則下在符合憲政原則下在符合憲政原則下在符合憲政原則下，，，，參考各版本的設計精神參考各版本的設計精神參考各版本的設計精神參考各版本的設計精神 

目前提出兩岸協議監督立法的草案版本眾多，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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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每一個版本都詳細研究，提出符合憲法規定、

權責相符、以及最能有效運作的監督條例。譬如民

間所提出「兩岸協定締結條例草案」中的對外溝通、

定期檢視等構想，本會皆肯定其設計理念，行政院

所提出的草案，即已參採以符合憲政體制和實務運

作的方式納入草案內容。 

    

三三三三、、、、民間版民間版民間版民間版「「「「兩岸協定締結條例草案兩岸協定締結條例草案兩岸協定締結條例草案兩岸協定締結條例草案」，」，」，」，部分規定可能違反部分規定可能違反部分規定可能違反部分規定可能違反

我國憲法規範架構及權力分立原則我國憲法規範架構及權力分立原則我國憲法規範架構及權力分立原則我國憲法規範架構及權力分立原則，，，，且窒礙難行且窒礙難行且窒礙難行且窒礙難行，，，，尚尚尚尚

難採行難採行難採行難採行，，，，茲例舉重要部分如下茲例舉重要部分如下茲例舉重要部分如下茲例舉重要部分如下:::: 

((((一一一一)))) 不符合憲政體制不符合憲政體制不符合憲政體制不符合憲政體制    

民間版草案採國與國關係，不符合憲法增修條文

第 11 條及兩岸條例對兩岸關係之定位，亦將影響九二

共識基礎的兩岸制度化協商，法理上及實務上均不可

行。 

((((二二二二)))) 有違權有違權有違權有違權力分立原則力分立原則力分立原則力分立原則    

有支持民間版草案人士表示，「民間版草案中，整

個談判的主導權仍在行政權，只是讓國會可以事前監

督，民眾可以事前參與。」。另外一位學者提到：「民

間版希望兩岸協議在啟動協商之前，能向國會先做報

告，而非要國會同意。」 

上述人士之見解顯示，對外協商談判屬於行政權

固有權限，並無爭議；惟民間版草案第 9 條規定，立

法院得以院會決議，對協定締結計畫提出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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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附款或保留。第 11 條規定，行政部門無法依協定

締結計畫協商者，應經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修

改協定締結計畫，否則應停止協商等。民間版本的這

些規定已非單純事前監督，等於由立法權完全指揮行

政部門進行協商談判，已經侵害行政權的核心領域，

不符合我國憲法權力分立原則。 

((((三三三三)))) 談判的籌碼與底牌提前外洩談判的籌碼與底牌提前外洩談判的籌碼與底牌提前外洩談判的籌碼與底牌提前外洩    

民間版草案協定締結計畫之內容，包括目標、主

要內容、主要爭點與因應策略等，可能導致談判的籌

碼與底牌提前外洩，影響談判進行，也影響國家安全

與利益。 

((((四四四四)))) 影響談判人員談判意願影響談判人員談判意願影響談判人員談判意願影響談判人員談判意願    

民間版草案規定於提出協定締結計畫向立法院報

告或經同意前，即進行協商的機關人員，經立法院議

決移送監察院糾彈。甚且如果涉及影響主權的各項協

定，締結計畫更必須經立法委員三分之二同意，草案

甚至進而規定如果違反而損害主權，要處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 

然而何謂影響主權及損害主權定義不明，如果採

廣義解釋，可能包括空運、海運、貨幣清算、司法互

助等議題，不符罪刑法定主義所揭示的構成要件明確

原則，另僅因程序未完備，即科以等同外患罪之刑責，

亦不符比例原則。而協商談判團隊在擔憂後續動輒被

彈劾甚至科以刑責之下，勢將畏首畏尾、裹足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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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無法積極爭取國家利益。  

((((五五五五)))) 延宕協議簽署時程延宕協議簽署時程延宕協議簽署時程延宕協議簽署時程    

民間版草案規定協商前等 90天，協商完成後再等

180 天才能簽署，不算正式談判時間，每項協議至少

卡在立法院 270 天。此舉易延宕協議簽署時程，可能

錯失時機，影響人民權益。 

 

((((六六六六)))) 溯溯溯溯及既往及既往及既往及既往，，，，影響民眾既有權益影響民眾既有權益影響民眾既有權益影響民眾既有權益    

民間版草案規定施行前已簽署之兩岸協定，尚未

經立法院議決通過者，除已經立法院有關委員會實際

確認協定之內容並無違背或涉及法律修正或應以法律

規定事項外，應經立法院議決通過，否則自始不生國

內法效力。 

然而，這可能違反法安定性，也將影響國家利益

與民眾權益，例如通緝犯無法遣返、直航中斷、傳染

病無法通報、觀光客不能來臺等，也會影響兩岸良性

互動，以及我們在國際間談判之誠信。 

((((七七七七)))) 僅部份參照美韓制度僅部份參照美韓制度僅部份參照美韓制度僅部份參照美韓制度，，，，實際內容出現落差實際內容出現落差實際內容出現落差實際內容出現落差    

1.1.1.1. 不符合美國快速授權制度之精神不符合美國快速授權制度之精神不符合美國快速授權制度之精神不符合美國快速授權制度之精神    

民間版草案參考了部分美國快速授權制度，但

依美國快速授權制度，如果行政部門遵守程序，確

保國會的事前及事中參與，則在嗣後立法程序中，

須「限時討論、包裹表決」。然而，民間版草案只

著重於國會的事前及事中參與，卻未搭配設計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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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時討論包裹表決，這種做法不符合美國快速授

權制度之精神，將會造成立法與行政權力的失衡。 

2.2.2.2. 民間版與韓國設計存在諸多差異民間版與韓國設計存在諸多差異民間版與韓國設計存在諸多差異民間版與韓國設計存在諸多差異    

關於學者表示，民間版中的協定締結計畫，韓國

通商條約締結法也有相關規定。依行政院版草案第 6

條也明定行政部門於協商議題形成階段，就會向國會

說明兩岸協商的議題、目標、協商規劃期程、範疇及

初步協商規劃，國會的意見也會作為協商的重要參考。 

至於韓國通商條約締結法與民間版本的差異有以

下幾點： 

� 韓國通商條約締結法僅用於通商條約，惟民間版本

適用於所有兩岸協議。 

� 韓國通商條約締結法，未如民間版本規定國會可對

締結計畫修正、附加條款、保留，或者規定倘變更

締結計畫須經立法委員 2/3 以上同意，否則必須停

止協商。 

� 韓國通商條約締結法，僅規定通商條約簽署後，應

請求國會批准同意，並未規定簽署前，國會得以決

議要求協定締結機關重啟協商。 

� 該法第 18 條規定本法不適用於南北韓之間往來交

易協議，而是適用南北交流條例，類似我之兩岸人

民關係條例。可知仿效韓國立法例來建立兩岸協議

監督條例，並不恰當。 

    



 

 8

綜上所述綜上所述綜上所述綜上所述，，，，民間版本的民間版本的民間版本的民間版本的「「「「兩岸協定締結條例草案兩岸協定締結條例草案兩岸協定締結條例草案兩岸協定締結條例草案」，」，」，」，

除了根本上不符合我憲法對兩岸關係定位與權力分立原除了根本上不符合我憲法對兩岸關係定位與權力分立原除了根本上不符合我憲法對兩岸關係定位與權力分立原除了根本上不符合我憲法對兩岸關係定位與權力分立原

則之外則之外則之外則之外，，，，也因程序設計上的不當也因程序設計上的不當也因程序設計上的不當也因程序設計上的不當，，，，可能導致談判底牌提可能導致談判底牌提可能導致談判底牌提可能導致談判底牌提

前外洩前外洩前外洩前外洩、、、、談判過程失去應有的彈性談判過程失去應有的彈性談判過程失去應有的彈性談判過程失去應有的彈性，，，，更可能因動輒得咎更可能因動輒得咎更可能因動輒得咎更可能因動輒得咎

和不符比例原則的刑責和不符比例原則的刑責和不符比例原則的刑責和不符比例原則的刑責，，，，影響談判人員談判意願影響談判人員談判意願影響談判人員談判意願影響談判人員談判意願，，，，更不更不更不更不

用說延宕協議簽署將影響民眾權益用說延宕協議簽署將影響民眾權益用說延宕協議簽署將影響民眾權益用說延宕協議簽署將影響民眾權益，，，，民間版確實存在許民間版確實存在許民間版確實存在許民間版確實存在許

多窒礙難行之處多窒礙難行之處多窒礙難行之處多窒礙難行之處。。。。    

    

四四四四、、、、關於近日外界一些意見及看法關於近日外界一些意見及看法關於近日外界一些意見及看法關於近日外界一些意見及看法，，，，本會也特別說明如下本會也特別說明如下本會也特別說明如下本會也特別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 行政院版充分尊重國會監督行政院版充分尊重國會監督行政院版充分尊重國會監督行政院版充分尊重國會監督    

關於學者表示，「行政院版便宜行事、協議自動生

效」，依行政院版之規定，協議之內容如涉及法律之修

正或應以法律定之者，應送立法院審議，須經議決通

過後始生效力。至協議之內容未涉及法律之修正或無

須另以法律定之者，應送立法院備查，立法院可改審

查方式進行，如三個月未完成審查，或依立法院職權

行使法的規定，再延長一次三個月，仍未完成審查者，

視為已經審查。 

這主要是參考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相關議事前

例、及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29 號解釋之意旨，以避

免兩岸協議長期懸而未決。不管是審議、審查或備查，

都是在完成立法院相關程序後，才啟動生效，均非自

動生效。且相對於條約及協定處理準則第 10 條規定，

協定係於「生效」後，才送立法院查照，兩岸協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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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完成立法院有關程序後，才換文生效，已更為嚴

格慎重，充分尊重國會監督。 

((((二二二二)))) 國會保留並非指立法院可以指揮或取代行政部門對國會保留並非指立法院可以指揮或取代行政部門對國會保留並非指立法院可以指揮或取代行政部門對國會保留並非指立法院可以指揮或取代行政部門對

外談判協商的權外談判協商的權外談判協商的權外談判協商的權限限限限    

另有學者提出，兩岸協議涉及人民基本權利義

務，在憲法架構下應屬國會保留事項。國會保留是指

關於國家重要事項，應以法律定之或經立法院議決。

而兩岸條例及行政院版草案，均已明定兩岸協議內容

涉及法律修正或應以法律定之者，應連同須配合修正

或制定的法律案，一併經立法院審議，經議決通過後

始生效力，這正與憲法國會保留原則的意旨相符，但

國會保留並非指立法院可以指揮或取代行政部門對外

談判協商的權限。 

    

五五五五、、、、結結結結語語語語    

                                    兩岸協議監督處理之法制化，應符合憲政體制並

兼顧協商需求，本會已在衡平保障公眾知情權與兼顧

談判需求下，建構出合憲、務實、可行的兩岸協議處

理及監督法制。期盼立法院可以儘速完成立法，以符

合民眾要求強化國會監督的期待。 

         又，兩岸服貿協議是為爭取臺灣服務業進入大陸

市場先機、推進臺灣加入 TPP、RCEP的時程。兩岸服

貿協議已依據立法院朝野協商結論，辦理完成 20 場

公聽會，政府也已依據各界意見，強化相關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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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輔導救濟配套；而經過政府相關單位的多次說明，

許多產業界人士大多表示支持，也願意和政府一起把

握產業轉型的機會。本會從未反對服貿協議進行審

查，也充分尊重立法院審查程序，在此呼籲各界支持

服貿協議早日在立法院完成相關程序，提升臺灣競爭

力，幫臺灣經貿拓展活路、向前邁進。    

以上報告，敬請指教，謝謝！ 


